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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１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修订稿）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预案（修订稿）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

、本预案（修订稿）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 本

预案（修订稿）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近期国内

Ａ

股市场的实际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进行了调整，发行方案其他内容保

持不变。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投”）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

象。 除中国建投之外，其他发行对象须为符合证监会规定的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公司认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３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含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将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董事会于发行时根据市场化询价的情况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后发行数量。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投拟认购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且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中国建投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其他特定发行对象持股比例

超过

５％

（含

５％

）的，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股比例在

５％

以下的，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３．２２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

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中

国建投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份。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５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扩大公司业

务规模特别是创新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６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宏源证券、公司、本公司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投 指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

本预案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预案

股东大会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指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

份认购合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我国证券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市场结构已初步形成。 在宏观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我

国的证券市场进入了长期向好、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资本市场的繁荣给我国证券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在中国证监会日益重视证券公司净资本与分类监管的行业环

境下，为应对激烈的竞争，近年来，其他证券公司不断通过

ＩＰＯ

或再融资提升净资本水平，而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以来没有进行再

融资，净资本排名已由

２００６

年末（约

３１

亿元）的第

３

位下降至

２００９

年末（约

４７

亿元）的第

２１

位且与业内排名靠前的证券公

司净资本规模差距较大。

根据公司中期发展规划，至

２０１５

年，公司目标如下：净资本规模、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规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水平进

入行业前

１５

名；业务结构优于行业总体水平；分类监管评级争取达到

Ａ

类

ＡＡ

级；通过创新发展使部分业务市场排名进入行

业前

１０

名。

为抓住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机遇， 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 提高宏源证券的综合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

力，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方的竞争，公司通过向包括控股股东中国建投在内的特定对象进行非公开发行，增加公司资本金，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拓展公司业务范围、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一）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控股股东中国建投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 除中国建投之外，其他发行对象须为符合

证监会规定的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

人和其他合格投资者。

除中国建投外，其他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取得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及投资

者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

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中除中国建投在本次发行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中国建投直接持有公司

９６５

，

１７４

，

７７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０５％

。

三、发行股票的价格、定价原则、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一）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３．２２

元

／

股（注：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该发行底价将

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在前述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

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协商确定。

中国建投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 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

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含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其中中国建投拟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

元且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在该发行规模范围内，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三）限售期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１０

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

更》等相关规定，中国建投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其他特定发行对象

持股比例超过

５％

（含

５％

）的，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股比例在

５％

以下的，其本次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五）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

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如国家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照新的

规定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四、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扩

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具体用途如下：

１

、开展创新业务，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２

、扩大承销准备金规模，增强承销业务实力；

３

、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增强资产管理业务能力；

４

、适度增加自营业务规模，实现稳健收益；

５

、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提高经纪业务竞争力；

６

、增强机构业务规模，扩展业务合作领域。

五、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投拟认购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且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核程序。

六、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宏源证券总股本为

１

，

４６１

，

２０４

，

１６６．００

元，控股股东中国建投持有

９６５

，

１７４

，

７７０

元，持股比例为

６６．０５％

。 按

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和中国建投认购下限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建投持股比例仍在

５１％

以上。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进行了调整，发行

方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上述调整内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公司将向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和上市事

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程序。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概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建投以及符合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中国建投主要情

况如下：

一、中国建投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

，

０６９

，

２２５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７－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杨庆蔚

经营范围：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与处置、企业管理、房地产租赁、咨询。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零陆亿玖仟贰佰贰拾伍万元。 中国建投经

营范围为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与处置、企业管理、房地产租赁、咨询。

（二）中国建投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中国建投系国有独资金融投资公司，出资人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三）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原中国建设银行以分立方式进行重组，分立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非商业银行类资产、 负债和权

益，承担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非商业银行股权投资等业务，并持有建设银行

９．２１％

的股份，是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８

年，中国建投作为国家重组高风险证券公司的平台之一，投入资金

１００

多亿元人民币，先后投资重组了南方

证券、华夏证券、北京证券、西南证券、新疆证券、齐鲁证券、天同证券等多家券商，为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圆满完成了金信信托停业整顿工作；出资设立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光大集团改革、光大银行改制上市

提供了有力支持；收购了国泰基金和浙江国投（更名为中投信托），充实和完善了金融平台功能。

２００９

年起，中国建投继续在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开展股权投资，已完成投资规模达

３０

多亿元人民币。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 中国建投资产总额为

４６９．１０

亿元，净资产总额为

２８８．１８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６４

亿元，净利

润

６．９３

亿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四）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中国建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净资产和

２０１０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母公司报表数

据）如下：

项目 金额（亿元）

总资产

４６９．１０

净资产

２８８．１８

营业收入

１６．６４

净利润

６．９３

二、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涉及诉讼、受处罚等情况

中国建投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前，中国建投与宏源证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建投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所从事

的业务与本公司的业务不会产生直接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对现有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关联交易已作了充分披露，关联交易均出于经营需要，系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市场公平原

则进行的等价有偿行为，价格公允，没有背离可比较的市场价格，并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关联交易不影响宏源证券经营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宏源证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建投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与本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预案（修订）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除本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公司与中国建投及其他关联方未发生

其它重大关联交易。

五、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概要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二）认购股份数量

中国建投认购宏源证券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认购价款除以每股认购价格，如果认购的股份数出现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

时）情况，则四舍五入。

（三）认购方式、认购价格、限售期及支付方式

１

、认购方式：以不低于人民币拾伍亿元不超过叁拾亿元的现金认购宏源证券发行的股份。

２

、认购价格：中国建投的认购价格不低于宏源证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宏源证券

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１５．１０

元

／

股），具体认购价格将在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以市场询价方式确定，中国建投不参与询价，其认

购价格与其他特定投资者相同。

如果宏源证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中国建投本次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将做相应调整。如宏源证券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

十三条？ 、第十六条对发行方案、发行价格等做出调整的，上述认购数量、认购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３

、限售期：中国建投认购的宏源证券股份自宏源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支付方式：在宏源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中国建投按照宏源证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

毕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再划入宏源证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日期

１

、本合同由中国建投、宏源证券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

１

） 乙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股份认购合同；

（

２

）甲方董事会批准甲方认购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３

）如需要，乙方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建投免于发出收购要约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同意豁免；

（

４

）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

（五）协议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本协议所述的合同生效条件外，本协议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六）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

同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

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七）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１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管辖并据其进行解释。

２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八）本合同的解除或终止

１

、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可履行，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合同终止；

２

、本合同的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致使对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３

、本合同的解除，不影响一方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

六、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概要

由于

Ａ

股资本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宏源证券拟对其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决议的有

效期进行调整，其中：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含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宏源证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调整方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中国建投同意接受上述相关调整。

为此，双方就中国建投认购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北京市签署了《

＜

中国建银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

＞

之补充协议》，合同内容摘要如下：

（一）认购方式、认购价格、认购数量

１

、中国建投以不低于人民币壹拾伍亿元且不超过叁拾亿元的现金认购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

、中国建投认购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宏源证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１３．２２

元

／

股），具体认购价格将在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以市场询价方式确定，中国建投不参与询价，

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投资者相同。

３

、中国建投认购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认购价款除以每股认购价格，如果认购的股份数出现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时）情况，则四舍五入。

４

、如果宏源证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中国建投本次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二）本补充协议的生效

１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并于下述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１

）中国建投的董事会批准中国建投与宏源证券签署本补充协议；

（

２

）宏源证券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有关的所有事宜；

（

３

）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

（三）其他

１

、本协议系《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合同》未被本协议修改的部分依然有效。

２

、自宏源证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之日起一年，本协议仍未履行完毕，除非双方另

有约定，则本合同终止。

３

、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六份，双方各执一份，其余报送有关审批机关，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

亿元，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扩大公

司业务规模特别是创新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一）开展创新业务，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１

、融资融券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是近年推出的重点创新业务之一，公司目前已获取融资融券试点资格并开展该业务。 据统计，香港的融资

融券业务收入占券商总收入的

２０％

左右，预计国内开通转融通业务后，融资融券业务将成为券商重要的收入来源。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证券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的规定》（公告【

２００８

】

２８

号）要求：“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

务的，应该分别按对客户融资业务规模、融资业务规模的

１０％

计算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资本准备”。

目前，公司客户基数、资产总规模均较大，公司急需投入较大规模资金发展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提高该项业务收入占公司

营业收入的比重。

２

、直接投资业务

长期来看，直接投资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相结合，不仅可以拓宽投资领域，分散投资风险，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而且可

能延伸投行业务产业链，向企业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资本运作服务。

直接投资业务在成熟市场已成为证券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但在国内，证券公司该项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经济发

展迅速，具备相当多的拟上市资源，因而大力开展直接投资业务对公司意义重大。

按照《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试点指引》，券商以自有资金对直投子公司投资金额不超过券商净资本的

１５％

。尽管目前公

司已经成立宏源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但和行业内其他券商直投公司相比，该公司注册资金不大（

２

亿元），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急需在未来增加对直投业务的投入，让该业务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３

、股指期货业务

近两年来，尽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期货市场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以券商为代表的金融资本进入股期货

公司使期货公司资本实力大大增强。 至

２００９

年底，正常经营的期货公司有

１６３

家，净资产达

１９９

亿元，比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４３％

；

国内期货公司代理交易额

１３０

万亿元，手续费收入

７４．１

亿元，净利润

１７．４

亿元。 随着中间介绍业务的稳步开展，广发期货、海

通期货等券商背景的期货公司发展提速，市场经营分化，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大公司综合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同时，一

批资本实力弱的小公司和正在重组的新公司经营举步维艰。

宏源证券已取得为宏源期货提供期货中间介绍业务的资格，各证券营业部开业验收合格后将开展期货中间介绍业务。 在

期货行业，注册资本反映期货公司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需要进一步增加宏源期货的注册资本，大力发展该类业务，

以提高宏源期货在行业内的竞争能力，使其成为公司又一个利润增长点。

（二）扩大承销准备金规模，增强承销业务实力

宏源证券

２００９

年股票及债权承销总金额达

１９９．５

亿，排名第

１５

位，

２０１０

年公司股票及债券承销业务同样又取得了较好

的业绩。 尽管公司在中小板、创业板、城投债等业务方面发展较快，行业知名度快速提升，但在大型企业股票和债券承销方面

仍显不足。 公司需要具备为大型客户服务的净资本实力，扩大承销保证金规模以增强余额包销能力、增强在承销保荐大型项

目方面的竞争力。

（三）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增强资产管理业务能力

在美国，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占券商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２０％

左右，在国内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空间巨大，该业务是

公司未来利润增长点之一，为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业务。 目前，宏源证券已发行集合理财产品—宏源

１

号和

２

号，但资产管理

规模仍然偏小，为适应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创新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公司仍须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形势，加大在资产管理业务

方面的投入，提升资产管理能力，继续向市场推出有影响力的资产管理业务产品。

（四）适度增加自营业务规模，实现稳健收益

自营业务是证券公司的优势业务之一，公司拥有历史业绩优良的自营团队，适当增加自营业务规模可以为公司获取可观

的利益。

２００９

年公司股票自营业务收入为

２．２４

亿元，占公司全部收入的比重达到

７．７％

，收益率达到

２９．１６％

。从三年平均数据

来看，收益率平均为

２８．３％

，自营业务收入占公司全部收入比重平均为

１４．５７％

，在公司各业务板块中具有重要地位。

２００９

年

债券市场整体处于熊市，其间只有阶段性行情，但公司债券销售交易业务实现收入

１．３１

亿元，占全公司收入比重的

４．５３％

。总

的来说，宏源证券自营业务对收入贡献度在上市券商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营规模占比低于其它上市券商均值。 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后自营规模将适度放大，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公司贡献长期稳定的收益。

（五）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提高经纪业务竞争力

目前，经纪业务仍然是宏源证券收入的主要来源，

２００９

年经纪业务收入

２２．５３

亿元，占总收入的

７７．１６％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中期，宏源证券共拥有证券营业部

５８

家（目前服务部升级完毕后营业部有

８０

家）。 与业内其他券商相比，宏

源证券拥有的营业部数量尚不能进入券商营业部家数排名前

１５

名；与相同规模的证券公司相比，宏源证券营业网点偏少且

分布不匀，在同等规模券商大规模新建、扩展、升级营业部趋势下，宏源证券排名将进一步落后，将严重制约公司经纪业务进

一步做大做强。

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宏源证券将加大在经纪业务方面的投入，逐步提高经纪业务竞争力和提高渠道功能。 一方面增加

营业部数量规模，对存量网点进行布局优化，另一方面，加大对营业部投资顾问人员的招聘、培训工作，提升软实力。

（六）增强机构业务规模，扩展业务合作领域

机构业务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各类基金，一方面是获取产品收益，另一方面是扩展与各类机构，主要是基金公司合作领域，

增加代销品种，增加业务代销及分仓收入，有利于扩展公司与各机构合作关系，增强机构业务实力，增加公司收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证券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证券公司的市场地位、盈利能力与发展潜力。

（一）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加净资本，为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地位的必要条件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中国证监会施行了《关于修改

＜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

的决定》、《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

标准的规定》和《关于证券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的规定》，对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进行了调整。

根据《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证券公司增加业务种类，应当符合审慎性要求，并且“最近

１

年各项风险控制指

标持续符合规定，增加业务种类后，净资本符合规定”。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中规定，证券公司必

须持续符合下列风险控制指标标准：（

１

）净资本与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０％

；（

２

）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

不得低于

４０％

；（

３

）净资本与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

８％

；（

４

）净资产与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

２０％

；（

５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自营业

务的，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合计额不得超过净资本的

１００％

，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的合计额不得超过净资本的

５００％

，持有一种权益类证券的成本不得超过净资本的

３０％

，持有一种权益类证券的市值与其总市值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

，但

因包销导致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６

）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对单一客户的融资、融

券业务规模不得超过净资本的

５％

，接受单只担保股票的市值不得超过该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此外，监管层对证券公司申请各

类创新业务如直接投资、融资融券等均规定了不同的净资本规模要求。

从上述各类规定来看，证券公司只有具备相当的资本规模，才能在业务资格的获取、业务规模的扩大方面抓住机遇、赢得

先机，以提升竞争力，保持市场竞争地位。

近年来，其他证券公司不断通过

ＩＰＯ

或再融资提升净资本水平，而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以来没有进行再融资，净资本排名已由

２００６

年末（约

３１

亿元）的第

３

位下降至

２００９

年末（约

４７

亿元）的第

２１

位且与业内排名靠前的证券公司净资本规模差距较

大。

近年来，净资本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在各类创新业务（如融资融券）的获取方面往往能捷足先登，领先一步。 公司通过合

适规模的再融资来增加净资本已是迫在眉睫。

（二）通过运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一步平衡收入结构，为实现公司中期发展规划创造必要条件

目前证券行业内公司普遍对经纪业务依赖过大，各块业务发展不平衡。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相关数据测算，

２００９

年证券公司全行业收入中约

７０％

来自经纪业务，投资银行、直接投资等其他业务的收入贡献度较低。

根据公司中期发展规划，至

２０１５

年，公司目标如下：净资本规模、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规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水平进

入行业前

１５

名；业务结构优于行业总体水平；分类监管评级争取达到

Ａ

类

ＡＡ

级；通过创新发展使部分业务市场排名进入行

业前

１０

名。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１８．０３

亿元，其中经纪业务收入占比为

６６％

，尽管承销保荐、资产管理等其他

业务收入比重较

２００９

年同期出现了较大提升，达

３４％

，但为达到中期发展规划目标，公司仍需进一步加快调整收入结构，增

加融资融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和资产管理等业务收入的比重，以降低经营风险，提高持续盈利能力。上述业务规模的扩张、

中期发展目标的实现均需要公司雄厚资本实力的支持。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得到了控股股东中国建投的大力支持

２００６

年，控股股东中国建投曾成功向公司注资

２４

亿元人民币，为公司近年来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本保证。一直以

来，中国建投对公司业务发展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

为支持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投拟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

亿元且不超过

３０

亿元

的自有资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拥有丰富金融领域经营经验的中国建投的大比例认购表明其对公司近年来业

务经营的充分肯定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自信，成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完成的有力保障。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证券行业经过综合治理，规范经营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 公司作为第一家上市的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风险实时监控系统高效，具备了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公司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财务状况良好；公司不存在《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

３９

条规定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

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等情形，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的条件。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是进一步完善相关

政策和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该文件还明确提出，要“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

发行债券筹集长期资金”。

２００８

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提升证券业的综合竞争力，积极引导和支持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测、可控的前提下开展创新活动，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盈利模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此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关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新

形势下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召开的资本市场支持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报告会中关于做好新疆企业上

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审核工作，积极支持新疆的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做优做强的政策精神。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央及国务院关于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相关精神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新形势下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中国证监会在新疆召开资本市场支持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报告会，提出认真做好新疆企业上市、再融资、并购重

组等审核工作，积极支持新疆的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做优做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述会议相关政策精神。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公司章程等是否进行调整；预计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

的变动情况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增加资本金，补

充营运资金，扩充公司业务，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但公司投行业务、融资融券业务、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

产管理业务及通过全资子公司实施的直接投资业务和期货业务的规模可能因本次发行后投入的增加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其业务对应的收入比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的股本将会相应扩大，原有股东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但不会导致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根据股本及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

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暂没有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因此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将充实公司的股权资本，大幅提高公司净资本，增加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

降低资产负债率，从而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有效降低财务风险，进一步提高偿债能力和长期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回

报。此外，在证券公司以净资本为核心指标的监管体系下，证券公司业务规模与其净资本规模紧密相关，通过本次发行将迅速

提升公司净资本规模，并带动与之相关业务的发展，全面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 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大幅度提高。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的逐渐投入使

用，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将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投，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等方面也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

行股票完成后，也不会存在前述情形。

五、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

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２．８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按募集资金总额

７０

亿元计算，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降低至约

５７．７４％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更为稳健，资本结构更为合理，不存在通过本

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用于增加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扩充公司业务，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市场波动引起的经营业绩不稳定风险

公司属于证券类金融行业，其经营状况与证券市场的景气程度高度相关。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尚处于新兴加转轨期，市

场行情及其走势受国际国内经济态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发展状况、投资者心理及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和较强的周期性，从而对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造成影响。 因此，公

司面临因证券市场波动引起的经营业绩不稳定风险。

（二）行业竞争风险

１

、国内竞争加剧的风险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内证券公司竞争格局初步显现，许多证券公司已在不同地域或业务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风格

和竞争优势，多家证券公司还通过兼并收购、增资扩股、国内

Ａ

股首发或借壳上市等方式快速增强资本实力，提升核心竞争

力，部分中小型证券公司在个别业务或个别区域也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另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也逐渐

参与证券承销、财务顾问、资产管理等业务，分流证券公司客户资源，从而，公司面临国内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２

、证券行业对外开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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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公司董事长冯戎先生、总经理胡强先生、财务总监许建平先生、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延强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０

，

２１５

，

０７４

，

４０５．３８ ２６

，

８３４

，

０９５

，

１６９．４２ －２４．６７

股东权益

７

，

３３６

，

９１６

，

５１６．００ ７

，

２９８

，

８００

，

７７４．９６ ０．５２

每股净资产

５．０２１１ ４．９９５１ ０．５２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１５８

，

５８３

，

９０５．３１ －６６．３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１ －６６．４０

项 目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净利润

６５

，

８４７

，

６４９．３３ ６８０

，

１３９

，

５６１．２２ －３９．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５１ ０．４６５５ －３９．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４５１ ０．４６５５ －３９．５８

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８９ ９．３２ －７．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８９ ９．２９ －７．０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４００

，

０２２．９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２

，

７９５

，

４９１．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２４６

，

０４２．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１７３

，

２２７．６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上述非经常性损益对所得税的影响

８２２

，

０７０．８１

合 计

２

，

４６６

，

２１２．４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０

，

１３７

位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５

，

１７４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１４９

，

１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６４３

，

８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３５

，

４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资金融通中心

７

，

２０９

，

９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７２７

，

８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６８２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建苏

７４４ ３

，

２９５

，

２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７３

，

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 减 额

增减

幅度

％

变动原因

结算备付金

１

，

３４６

，

３８３

，

６６３．３２ ４

，

３２５

，

７０２

，

４８２．７７ －２

，

９７９

，

３１８

，

８１９．４５ －６８．８７

客户保证金存款

减少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９８

，

３９０

，

５５１．２８ １

，

０５４

，

５３６

，

２８９．７１ －５５６

，

１４５

，

７３８．４３ －５２．７４

期末该类资产已

到期返售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８

，

２１４

，

２６８．００ ３６

，

９４３

，

７６８．００ ９１

，

２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４７．０５

子公司对外投资

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８

，

８３３

，

０１０．９１ ５７

，

１７１

，

５６２．０５ ７１

，

６６１

，

４４８．８６ １２５．３４

金融资产市值下

降所致

融出资金

７２６

，

７５５

，

８７９．４１ １８

，

８８７

，

３９１．８８ ７０７

，

８６８

，

４８７．５３ ３７．４８

融出资金业务增

加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１

，

６２７

，

６２３

，

３２７．７７ ２

，

３７６

，

４０２

，

９３９．３１ －７４８

，

７７９

，

６１１．５４ －３１．５１

期末该类资产到

期回购所致

代理买卖证券款

１０

，

９７５

，

１９７

，

２８７．８４ １６

，

４６１

，

８９８

，

０８３．４７ －５

，

４８６

，

７００

，

７９５．６３ －３３．３３

本期证券市场低

迷， 股民缴存保

证金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５

，

６６７

，

０１１．６７ ３２７

，

１７９

，

６９３．６６ －２９１

，

５１２

，

６８１．９９ －８９．１０

本期计提减少并

将上期计提发放

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４２

，

８８７

，

３２９．４２ ２１４

，

８１７

，

１６６．５１ －７１

，

９２９

，

８３７．０９ －３３．４８

本期支付上期计

提的企业所得税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２３

，

１５０．００ ３７

，

８１０

，

０４４．３５ －３７

，

６８６

，

８９４．３５ －９９．６７

金融资产市值下

降所致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增 减 额

增减

幅度

％

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净收入

２６

，

２０１

，

３８２．５６ ５０

，

１６０

，

００４．２９ －２３

，

９５８

，

６２１．７３ －４７．７６

受托资产管理业

务收益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０６

，

０４１

，

４２３．０１ ５７４

，

８１９

，

８３１．１５ －２６８

，

７７８

，

４０８．１４ －４６．７６

自营业务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９７

，

７６５

，

１２５．６４ ９０

，

７１０

，

１１７．９８ －１８８

，

４７５

，

２４３．６２ －２０７．７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下降所

致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５

，

０９８

，

３５３．２８ １０

，

２４７

，

７７１．７６ ４

，

８５０

，

５８１．５２ ４７．３３

投资性房地产出

租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业务成本

３

，

６８１

，

５６８．９９ １

，

６９０

，

５３９．４０ １

，

９９１

，

０２９．５９ １１７．７７

投资性房地产计

提折旧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２１５

，

０８０

，

３３９．２４ ３６３

，

７３９

，

８５６．９３ －１４８

，

６５９

，

５１７．６９ －４０．８７

应纳税所得减少

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

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５０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拟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以

５

月

１７

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５

月

１８

日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６３

元人民币

现金，故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１４．８７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 本

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

原则、发行决议的有效期等进行了调整，发行方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相关公告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中纺物资集团公司（现名为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物资）诉本公司及深圳莲花路营业部委托

合同纠纷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中纺物资与石文通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石文通将

２

，

５００

万元委托中纺物资投资股票，

中纺物资以自有账户作为质押账户。合同双方同时在深圳莲花路营业部开户并签订《不可撤销授权委托书》，授权营业部

对双方履行合同进行监管。委托到期后，中纺物资账户因理财亏损被平仓划款，造成资金损失。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中纺物资集

团公司诉公司及深圳莲花路营业部赔偿其被划转股票资金

２５７４

余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一审法院判决，驳

回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原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提出上诉，二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开庭，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末，我公司收到广东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１２９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对方上诉，维持原判。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公司主要利润来源的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受证券市场影响较大， 因此无法对公司下一报告期业绩进行准

确估值。 公司将在下一报告期结束后，及时进行披露。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

号

证券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元）

持有数量

期末账面值

（元）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报告期损益

（元）

１

短期融资券

０４１１５２００

１

１１

国电集

ＣＰ００４

２９９

，

９９２

，

８３３．３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６６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９２ １

，

２０５

，

６９９．９８

２

企业债券

０９８０１７３ ０９

嘉善债

２０６

，

７３１

，

７８２．７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

，

３６９

，

２１０．９６ ４．５４ ２

，

６４７

，

５８３．６８

３

企业债券

１２２８０９ １１

准国资

１７２

，

４２６

，

４２７．７３ １

，

７１９

，

９７０．００ １６５

，

８０５

，

１０８．００ ３．８１ －４

，

５６４

，

７４７．４９

４

企业债券

０８８０５１ ０８

云投债

１５８

，

７７８

，

５６０．０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４２５

，

７６０．００ ３．５８ －２

，

８９０

，

０６０．０１

５

集合理财

０７０２

宏源

３

号

红利成长

１５９

，

２２７

，

７１５．２６ １５９

，

２２７

，

７１５．２６ １３１

，

４９０

，

２４７．２６ ３．０２ ０．００

６

集合理财

０７０１

宏源一号

１４２

，

２５２

，

４０６．３１ １４２

，

２５２

，

４０６．３１ １２７

，

６５７

，

３０９．４２ ２．９４ ０．００

７

企业债券

１２２８６３ １０

榆城投

１１５

，

９８４

，

７６７．４８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２４

，

４５２．０５ ２．６４ ３

，

７１０

，

７０５．７０

８

企业债券

１１８００５０ １１

吉城建债

１０４

，

２７９

，

６８５．８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３８１

，

２３４．０４ ２．３１ ５

，

１２０

，

７５８．０４

９

短期融资券

１０８１４０７

１０

鞍钢集

ＣＰ０１

８２

，

３９４

，

０５５．６３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２１４

，

９５５．６３ １．８９ ２

，

０８９

，

８８３．０２

１０

短期融资券

１１８１００４

１１

鞍钢

ＣＰ０１

８２

，

５２６

，

６９８．９０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２０８

，

８７８．９０ １．８９ ２

，

４６０

，

６６３．９７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３

，

０３９

，

５４９

，

１６５．５９

—

２

，

８８８

，

７７９

，

０８６．２２ ６６．４６ －９０

，

２５１

，

５０９．０９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１６０

，

８６４

，

６６３．２４

合计

４

，

５６４

，

１４４

，

０９８．８７

—

４

，

３４６

，

９１７

，

４４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０

，

３９３

，

６４１．０４

３．５．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变

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６００９７１

恒源媒

电

２２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 ２６９

，

７１１

，

１７４．２３ 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５３７

，

８８０．６７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１６９

太原重

工

２７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 ２０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２８７

，

５００．０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０００７６８

西飞国

际

２２８

，

９０１

，

３９４．９２ ０．８１ １７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０００４１７

合肥百

货

１２８

，

１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１２８

，

９４７

，

２００．００ ６２４

，

１５０．０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０００４２６

富龙热

电

２３

，

４０３

，

０２５．４１ １．７７ ９４

，

５９７

，

４８２．４８ －１６

，

５９８

，

４１７．０４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受让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

电

２５

，

７８４

，

０２３．５０ ０．０６ ２５

，

７８４

，

０２３．５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０００６２０ ＳＴ

圣方

３５

，

１８５

，

４９７．０２ ２５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受让

００２６１３

北玻股

份

２２

，

６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２２

，

８８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

，

０００．０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６５５

豫园商

城

１

，

５２０

，

１７３．３２ ０．０９ １２

，

１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１９１

，

０３６．２０ －２１

，

３６４

，

１７６．１４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受让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

行

３

，

９８４

，

３２４．６０ ０．００３ ３

，

７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４９３．４５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１０４

，

４９７

，

９１１．６７

—

４

，

４３８

，

０４４．８９ ９６

，

７３２

，

２２７．５３ －７２

，

４２９

，

６０８．６５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合计

１

，

０６８

，

７０３

，

８５０．４４

—

９７２

，

２５４

，

４２５．１０ １２３

，

６３３

，

２６３．７３ －１８５

，

７６７

，

１６４．６１

— —

３．５．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所持对象

名称

初始投资金

额

持有

数量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期末

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

所有者权益变

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宏源期货有限

公司

２１３

，

１６９

，

４６３．６７

１００％

２１３

，

１６９

，

４６３．６７

１０

，

５５９

，

６６１．４０

１０

，

５５９

，

６６１．４０

长期股

权投资

非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

并

合计

２１３

，

１６９

，

４６３．６７

１００％

２１３

，

１６９

，

４６３．６７

１０１０

，

５５９

，

６６１．４０

１０

，

５５９

，

６６１．４０

３．５．４

公司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５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７．５

公司会议室

（北京）

实地 海通证券研究部 进行调研，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７．７

公司会议室

（乌鲁木齐）

实地 瑞士信贷调研团 进行调研，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８．１６

公司会议室

（北京）

实地 华泰证券研究部 进行调研，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衍生产品自营业务目前主要涉及股指期货套期保

值自营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获得自营业务参与股指期货

交易资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关

于股指期货自营业务的规章制度。 在进行股指期货自

营业务时以这些规章制度为主要业务准则，分析及控制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等，以确保公司股指期货自营业务，稳健经营，控制风

险，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完

全按照证监会及中金所要求，规范运作，风险可控，不存

在违法、违规操作。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

与参数的设定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指期货持仓合约的公允价值变动

为

４９．２６

万元。 公司股指期货持仓合约作为一项衍生金

融工具确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公允价值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一般以估值当日结算

价进行估值，估值当日无结算价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

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结算价估

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保荐人或财务顾问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

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已获得自营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资格，具备开展

股指期货自营业务资格。

截至报告期末，股指期货持仓合约价值

６

，

５２２．２６

万

元，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的

０．８９％

，风险可控。 同时，

满足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

衍生品（包括股指期货）的合计额不得超过净资本

１００％

的要求。 此项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的

情况。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约种类 合约到期期限 期初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司

报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ＩＦ１１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

３１８

，

４００．００ ０ －

ＩＦ１１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

２５３

，

６００．００ ６５

，

２２２

，

６４０．００ ０．８９％

合计

４０

，

５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２２２

，

６４０．００ ０．８９％

董事长：冯戎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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